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114學年度國中部專任教師甄選簡章 

 

一、甄選資格 

(一)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3條之資格條件，且無同條例第31條、第33條及教師法第19條各款 

    之情事者。 

(二) 具有合格教師證書。 

二、起聘日期：114年8月1日  

甄選科別 甄聘人數 徵聘條件說明 

國文科 1人 

1. 曾經擔任「導師」者佳 

2. 能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如語文競賽…)者佳 

3. 個人有任何專長請列入自傳 

數學科 1人 

1. 曾經擔任「導師」者佳 

2. 能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 

(如JHMC數學競賽、科展…) 

3. 個人有任何專長請列入自傳 

理化科 1人 
1. 能指導科展或相關自然科學競賽 

2. 個人有任何專長請列入自傳 

請於個人自傳中敘明： 

1、 個人基本資料、家庭背景與特質(家庭背景如何塑造你的人格特質)。 

2、 求學過程、教學經歷之影響(求學與教學過程中對自己的重要啟發)。 

3、 個人優勢或是競賽經歷敍述。 

4、 教師個人教學理念或教學實踐分享。 

三、請依序裝訂 

(一)  本校教師甄選報名表 

(二)  個人自傳 

(三) 大學(及以上)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四) 教師證書影本 

(五) 退伍令或免服兵役義務之證明 

(六) 其他經歷證件影本 

四、報名方式 

(一) 郵寄或親送：41152臺中市太平區廍仔坑路26號人事室收 

(二) 或掃描(PDF檔格式)上傳電子信箱：whswhs@whs.tc.edu.tw 

※ 書面資格審核通過者，本校另通知甄試日期。 

 

 

 

 

 

 

mailto:whswhs@whs.tc.edu.tw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教師甄選報名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別  應徵科目  

請 黏 貼 

二寸半身 

正面相片 

身 分 證 字 號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生 日 年    月    日 

通 訊 處 

戶籍 

地址 
□□□□□ 

通訊 

地址 
□□□□□ 

聯 絡 方 式 

電話                            

電子信箱  

手機 

兵 役 狀 況 □服役起訖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免役，原因            

教 師 證 及 

其 他 證 照 

登記機關 科目 證書字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學 歷 

類 別 畢業學校 畢業科系組別 起訖年月 

高   中    

大   學    

研 究 所    

教育 學程    

其   他    

教 學 經 歷 

服務學校 
任教 

年級 

任教 

科目 
職稱 起訖年月 離職原因 

      

      

      

      

      

其 他 

工 作 經 歷 

公司名稱 職稱 起訖年月 公司名稱 職稱 起訖年月 

      

      

 〈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報名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教師甄選，如有下

列事項發生時，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 

一、 無法於規定時間內至本校人事室報到，辦理應聘手續者。 

二、 資料有不實等情事者。 

三、 經發現有教師法第19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各款及33條情事之一

者。 

 

此      致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立切結書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通訊處：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本人                ，   年   月   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為應徵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專職人員所需，

同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